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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请〔2019〕81号                  签发人：周德旭
平山乡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

小园子村委会荆竹林自然村小型公益

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青浦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夏阳街道办事处<关于2019年夏阳街道对口帮扶梁河县计划外携手奔小康项目资金支付的请示>的复函》（青合组办〔2019〕3号）文件精神，下达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荆竹林自然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1个，项目建设资金共1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荆竹林自然村小板厂文化活动室基础挡墙、墙体建设、钢架水泥彩瓦房、水池管件安装、C20砼地坪硬化、桌椅板凳配套，灶台等建设内容。并编制完成了《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荆竹林自然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于2019年6月18日在县脱贫指挥部通过专家评审，现将《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荆竹林自然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特请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实施为盼！
当否，请示。

附：《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荆竹林自然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平山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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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乡人民政府                            201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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